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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6_8C_E7_A8_8E_E5_c46_78093.htm 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(

二) 详见教材例题讲解(十一)应纳所得税额的计算 （1）预缴

及汇算清缴所得税的计算 (1)计算征收办法：实行按年计征、

分期预缴、年终汇算清缴、多退少补的办法。 (2)按月(季)预

缴所得税的计算方法。 纳税人预缴所得税时，应当按纳税期

限内应纳税所得额的实际数预缴；按实际数预缴有困难的，

可按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1／12或1／4预缴，或者经当地

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分期预缴所得税。计算公式为： 应

纳所得税额=月(季)应纳税所得额× 33％ 或=上年应纳税所得

额×1／12(或1／4)×33％ (3)年终汇算清缴的所得税的计算方

法。 全年应纳所得税额=全年应纳税所得额×33％ 多退少补

所得税额=全年应纳所得税额月(季)已预缴所得税额 企业所得

税税款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。若所得为外国货币的，应当按

照国家外汇管理机关公布的外汇汇率折合人民币缴纳。 （2

）境外所得税额扣除 纳税人来源于我国境外的所得，在境外

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款，准予在汇总纳税时，从其应纳税额中

抵免，但抵免限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按我国企业所得税规

定计算的应纳税额。 (1)确定境外所得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款。 

可抵免的外国税收范围，必须是纳税人就来源于境外的所得

在境外实际缴纳了的所得税税款，不包括减免税以及纳税后

又得到补偿或由他人代替承担的税款。 (2)计算境内、境外所

得的应纳税总额。 按照现行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相

关规定，从境外取得的税后投资收益，应先将其还原后计入



企业的应纳税所得总额一并计算应纳税总额。(见教材72页) 

在计算境内、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总额时，必须注意企业境外

业务之间的盈亏可以相互弥补，但企业境内、境外之间的盈

亏不得相互弥补。 (3)计算税收抵免限额。 税收抵免限额应当

分国(地区)不分项计算。计算公式为： 税收抵免限额=境内、

境外所得按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总额×来源于某国的所得额／

境内、境外所得总额 (4)比较确定实际抵免税额:如果前者小

，按照实际抵免；如果前者大，按照后者进行抵免。 (5)计算

抵免后的应纳税额。 抵免后的应纳税额；境内、境外所得按

税法计算的应纳税总额实际抵免税额 (6)超过抵免限额部分的

处理。 纳税人来源于境外所得的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款高于

按规定计算出的抵免限额时，超过部分不得在本年度作为税

额扣除，也不得列费用支出，但可以用以后年度税额扣除不

超过限额的余额补扣，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。 （7）企

业从境外取得的所得可以不区分免税或非税项目，统一按境

外应纳税所得额16．5％的比例计算扣除。 （3）从被投资方

分回税后利润(股息)应纳税额的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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